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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及外國人從事期貨交易應行注意事項第九點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九、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從

事期貨交易，應指定

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

申請開設期貨交易外

匯存款專戶。其指定

之開戶代理人，以境

內期貨商、金融機構

或經本會核准擔任保

管機構之證券商為

限。 

  前項期貨交易外

匯存款專戶限以保管

機構受託保管專戶之

名義，在國內金融機

構開設。但僅從事期

貨交易且未辦理實物

交割之境外華僑及外

國人，其期貨交易外

匯存款專戶得以其名

義開設，或以其境外

存款帳戶辦理期貨交

易入出金作業，免開

設該專戶。 

  境外華僑及外國

人得與期貨商約定以

其境外存款帳戶辦理

期貨交易入出金作

業，不受前項應以保

管機構受託保管專戶

名義開設期貨交易外

匯存款專戶辦理期貨

交易入出金作業之限

制。 

  已依華僑及外國

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

投資國內證券之境外

華僑及外國人，得自

其證券交易之新臺幣

九、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從

事期貨交易，應指定

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

申請開設期貨交易外

匯存款專戶。其指定

之開戶代理人，以境

內期貨商、金融機構

或經本會核准擔任保

管機構之證券商為

限。 

  前項期貨交易外

匯存款專戶限以保管

機構受託保管專戶之

名義，在國內金融機

構開設。但僅從事期

貨交易且未辦理實物

交割之境外華僑及外

國人，其期貨交易外

匯存款專戶得以其名

義開設，或以其境外

存款帳戶辦理期貨交

易入出金作業，免開

設該專戶。 

  已依華僑及外國

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

投資國內證券之境外

華僑及外國人，得自

其證券交易之新臺幣

帳戶結購外幣從事期

貨交易。 

  前項及第十一點

所稱之外幣，從事國

內期貨交易以期貨交

易所接受之外幣為

限，並應符合期貨交

易所有關保證金收付

之規定。 

一、現行境外華僑及外國

人依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以保管機構受

託保管專戶名義開設

期貨交易外匯存款專

戶者，應以該期貨交

易外匯存款專戶辦理

期貨交易入出金作

業。為精簡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從事期貨交

易之辦理入出金作業

程序及相關成本，放

寬該等境外華僑及外

國人亦得選擇約定以

其境外存款帳戶辦理

期貨交易入出金作

業，爰新增第三項，明

定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得與期貨商約定以其

境外存款帳戶辦理期

貨交易入出金作業，

不受第二項應以保管

機構受託保管專戶名

義開設期貨交易外匯

存款專戶辦理期貨交

易入出金作業之限

制。 

二、現行第三項及第四

項，移列第四項及第

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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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結購外幣從事期

貨交易。 

  前項及第十一點

所稱之外幣，從事國

內期貨交易以期貨交

易所接受之外幣為

限，並應符合期貨交

易所有關保證金收付

之規定。 
 


